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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六条 

缔约方关于改进国家信息通报有关第六条活动的  

报告工作可能方法的意见之汇编和综合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摘   要  

   国家信息通报所报告的有关《公约》第六条活动的资料，除了其他之外，将有助

于审议执行缔约方第 11/CP.8号决定所通过的新德里第六条工作方案的进展情况。 

   秘书处初次试图对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作出评估，注意到最近的国家信息

通报的各种不同的报告级别和范围，并且建议，制定更加详细的有关报告的指

南可以支持缔约方报告其活动的工作，而且方便审议过程。请各缔约方提供对

这个问题的意见，本综合报告并且概述了它们的主要建议。  

   应当将本说明与载有各缔约方所提出的意见的 FCCC/SBI/2003/MISC.11 号

文件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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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A.  任   务  

 1.  附属履行机构第十八届会议请各缔约方向秘书处提出它们对改进其国家信

息通报有关执行新德里《公约》第六条工作方案的相关活动的报告的可能方法的意

见，1 并且请秘书处准备一份关于这些意见的汇编和综合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第

十九届会议审议。2 

B.  背   景  

 2.  在初次试图对国家信息通报的报告工作所取得的进展进行审议时发现，各

缔约方之间在有关第六条问题的报告的级别和范围方面差别很大，仍然存在一些差

距，3 以至于难以进行综合审议。因此，秘书处建议可以制定一项比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关于提供有关第六条方案的资料和倡议的指导方针  4 所提供的更加详细的指

南。5 因此，向各缔约方征求有关这个事项的意见，这些意见构成了本文件所载的

综合报告。  

C.  附属履行机构可能采取的行动  

 3.  附属履行机构可能希望注意本说明所载的各项建议，并且请各缔约方特别

注意在它们在其国家信息通报中报告有关《公约》第六条的活动，以除了其他之外，

方便审议执行新德里工作方案的进展情况。  

                                                 
1 新德里《公约》第六条工作方案由缔约方第 11/CP.8 号决定（FCCC/CP/2002/ 

7/Add.1）通过。  
2 FCCC/SBI/2003/8，第 35(h)段。  
3 FCCC/SBI/2003/7/Add.4，第 58 段。  
4 第 4/CP.5 号决定和第 17/CP.8 号决定（分别为 FCCC/CP/1999/6/Add.1 和

FCCC/CP/2003/7/Add.1）。  
5 FCCC/SBI/2003/7/Add.4，第 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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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缔约方关于改进报告工作的可能方法的意见 

A.  概   观  

 4.  阿根廷、阿塞拜疆、中国、意大利 (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 )、日本、

斯里兰卡、苏丹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了关于报告旨在执行新德里《公约》第六条工

作方案的活动的可能方法的意见。这些提议载于 FCCC/SBI/2003/MISC.11 号文件。 

 5.  这些提议所载的资料涉及几个主要因素，包括关于向何处报告、改进报  

告的可能方法以及报告内容等意见。  

B.  向何处报告  

 6.  一些缔约方建议，执行新德里工作方案的相关活动应该在国家信息通报中

专门辟出一章报告，它们认识到这样的专门部分可以“方便对不同的缔约方开展的

活动进行比较”(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从而确保“更具一致性”，并且方便“对

第六条工作方案的审议过程”(中国)。  

 7.  有两个缔约方(中国、斯里兰卡)讨论了次数问题  6 和增加分别报告的问题。

斯里兰卡说，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报告的需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并不每年提交国家信

息通报，有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提交其第一份国家信息通报。斯里兰卡建议，缔约

方在提交国家信息通报之前，可以先提交有关第六条活动的年度临时报告。中国对

自愿增加提出报告并无特别异议，但是强烈认为这种增加的报告“不应成为所有缔

约方的一项义务”。中国认为新德里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审议过程的次数应该与国

家信息通报的次数相协调。  

                                                 
6 并参见 FCCC/SBI/2003/MISC.10 号文件，其中载有《公约》附件一未载的

各缔约方关于缔约方提交第二次以及根据情况提交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的次数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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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改进报告的可能方法  

 8.  所有缔约方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是否应该修改目前的有关在国家信息通报

中报告第六条活动的指导方针的问题。日本和斯里兰卡认为需要更加具体和详细的

有关提供资料的指南，但是大多数缔约方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并不需要这种修改。

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感到，“第六条活动的性质使得……”按照具体的指南，“……

以统一的词语进行报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第六条活动的一个基本因

素是，这些活动是由国家推动的，这就需要各有个别特性的报告方法”。  

 9.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和美国进一步确认，目前的指南只是最近商定的，

并且指出各缔约方在其最近的国家信息通报中的报告质量已经有了改进。欧洲共同

体及其成员国提出，这个改进的原因是第六条的各种问题由于新德里工作方案的通

过而突出了形象，同时新德里工作方案“提供了一些有关报告工作的建议”；美国

认为，改进的原因是因为各缔约方在一段时间里在报告工作方面获得了增多的经

验”。  

 10.  所有缔约方认识到报告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建议其他方法来帮助改进缔约

方的报告工作，例如注意已经或将要制定的有关第六条的文件中所载列的意见和建

议(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这些文件包括新德里工作方案—该方案将协助缔约方

关于第六条的报告工作(美国)，以及本说明(日本)。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还建议各

缔约方开始一个与有关第六条活动的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可行的国家磋商和协

调过程，以便确保充分报告这些活动。后面一个建议得到了日本的共鸣，日本建议

在国家信息通报中报告一项工商部门和与第六条活动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的

联合清单。  

 11.  最后，许多缔约方认识到报告有助于交流有关第六条活动的信息。在这方

面，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补充报告工作，特别是通过输入第六条信息网络交换所的

办法(日本、苏丹)。  

D.  报告内容  

 12.  缔约方同意，报告工作应该基本上遵照目前的方针，在就《公约》第六条

提出报告时，也可以考虑新德里工作方案提出的框架。作为例子，欧洲共同体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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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和中国指出，工作方案建议应该报告它们取得的成就、汲取的教训和获得的

经验，以及仍然存在的差距和查明的障碍。  

 13.  大部分建议都非常具体，并且涉及例如第六条活动中的国际合作信息的报

告工作(中国、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 )，以及有关将第六条活动的实施纳入任何国

家气氛变化行动计划的方法的报告工作(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等。一个缔约方(阿

根廷)提交了它即将提出的国家信息通报中的提高公众认识组成部分的职权范围，作

为将提交的信息的一个例子。  

三、建  议 

 14.  缔约方在它们所提交的文件中报告的主要建议如下：  

(a) 应该在国家信息通报中尽可能专门辟出一章用于报告有关第六条的活

动，包括有关执行新德里第六条工作方案的活动；  

(b) 有关执行新德里第六条工作方案的增加的和 /或分别的临时报告仍然

应该是缔约方的自愿举措；  

(c) 请缔约方在国家信息通报中利用目前的方针来报告第六条事项；  

(d) 请缔约方注意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第六条事项的正式文件中提供的

其他指导来源，特别是新德里第六条工作方案所载的指导来源。  

 

 

--  --  --  --  -- 

 


